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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银行续贷暨资产抵押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资产抵押情况

为满足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，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上半年累计以其不动产向以下银行资产

抵押续贷：

1、公司以房产证号为孝感市房权证字第 00110527 号的房屋作为抵押

物，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孝开国用（2010）第 1-023 号的土地作为抵押

物，向兴业银行硚口支行续借贷款 2000 万元（其中 1000 万系 2015

年 8 月发生，1000 万系 2015 年 12 月发生，2016 年 8 月及 12 月将办

理续贷业务）。

2、公司以房产证号为孝感市房权证字第 00090087 号、孝感市房权证

字第 00090088 号、孝感市房权证字第 00090089 号房屋作为抵押物，

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孝开国用（2010）第 1-002 号的土地作为抵押物，

向光大银行武汉分行续借贷款 2500 万元。

3、公司以房产证号为孝感市房权证字第 00132835 号、孝 X 京房权证

宣字第 043779 号、X 京房权证宣字第 043780 号房屋作为抵押物，土

地使用权证号为孝开国用（2012）第 1-050 号的土地作为抵押物，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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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银行孝感阳光女子支行续贷 2800 万元。

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追认公司向银行续贷及资产抵押事项的议案》，本议案尚需提交股

东大会进行审议。

二、抵押的必要性

上述抵押用于向相关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，是公司日常业务发

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公司发展，

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

三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进行本次抵押融资，是公司正常的生产经

营所需，有利于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地发展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

的整理利益。

四、备查文件目录

《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》

特此公告。

大禹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6 年 8月 19 日


